瓦房店市清理整顿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扎实开展清理整顿全市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工作，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清理整顿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辽政办发〔2015〕108号）和《大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清理整顿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政办明电〔2016〕3号）精神，确保我市环保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取得实效，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环境保护法》为统领，坚持绿色发展和环境优化发展战略，以改善环境质量、维护环境安全为约束性要求，实事求是地化解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历史遗留问题，服务企业发展，严格环境管理，倒逼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努力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整顿对象。截至2014年12月31日，尚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的已建或在建项目（重点是工业类、房地产类、基础设施类、第三产业类及其他涉及环境风险类建设项目）。
（三）整顿目标
。力争到2016年7月，完成省政府确定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任务。备案完善一批符合产业政策和现行环境管理要求的建设项目环保手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整改规范一批符合产业政策，但目前污染防治设施不健全建设项目，提高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水平；依法关闭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生态红线等要求的高耗能、高排放、高风险建设项目，以及经限期治理仍然不能达到现行环境管理要求的建设项目，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共赢。

二、工作安排

（一）集中排查环保违规建设项目（2016年1月11日—1月31日）。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对所辖区域内的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排查。环保部门牵头，会同规划建设、交通、经济区管委会、乡镇、街道，通过发动企业自查申报和组织实地排查等方式，全面、深入、细致、彻底摸清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底数，形成具体清单明细。规划建设（建设）部门负责房地产开发、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排查；交通部门负责公路建设项目排查；轴承产业园区负责西郊、祝华片区内项目排查；各乡镇、街道负责本辖区内工业等项目排查。

（二）分类统计排查结果提出清理整顿意见(2016年2月1日—3月31日)。环保部门要对排查结果进行分类统计，并由经信、发改、城建、规划、环保部门审查违规项目是否符合规划选址、各类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要求和是否属于过剩产能、淘汰落后工艺（简称“4条红线”），提出清理整顿意见。对于触及“4条红线”的违规建设项目，应依法关闭。对于不触及“4条红线”的违规建设项目，2015年1月1日前正式投产且符合环保管理要求的，应开展现状评估，报环保部门备案完善；不符合环保管理要求的，应责令限期整改规范。整改达到环保管理要求后，按“备案完善”处理；未按时完成限期整改、经整改仍然不符合环保管理要求的，应依法予以关闭。2015年1月1日仍在建设或已建成未投产的未批项目，应补办环保审批手续。 

环保部门提出的清理整顿意见由市政府组织环保、发改、经信、规划建设、交通、市场监管、法制等部门研究确认。

（三）全面清理整治（2016年4月1日—6月30日）。根据清理整顿意见，对于需要依法关闭的违规建设项目，由市政府设定关停时限，依法予以关闭；对于需要备案完善的违规建设项目，由环保部门督促企业委托有资质的环评单位开展现状评估（监测数据须由环保系统监测机构出具），并在大连日报公示一周后开展审查备案，审查备案工作应在10日内完成；对于需要进行整改规范的违规建设项目，由环保部门按程序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整改，经整改达到环保管理要求的按“备案完善”处理，未按时完成整改或经整改仍然不符合环保管理要求的，由政府依法予以关闭；对于需要补办环保审批手续的违规建设项目，由环保部门督促企业尽快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时限审批。
（四）工作总结（2016年7月1日—7月10日）。清理整顿工作完成后，对清理整顿工作进行总结，填报清理整顿项目详细清单和汇总表，于2016年7月10日前报送大连市环保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环保、发改、经信、规划建设、交通、市场监管、法制、供电、公安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瓦房店市清理整顿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点、疑点问题，推动环保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有效落实。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负责日常管理和监督指导，切实抓好清理整顿工作。

(二)明确工作责任。在本次清理整顿工作中，环保部门是方案落实责任主体，应做好清理整顿工作的督促推进和日常指导工作；规划建设、交通、经济区管委会、乡镇、街道是排查违规企业责任主体；规划建设（规划）部门是确认是否符合规划选址的责任主体；经信、发改部门是确认是否属于过剩产能、淘汰落后工艺的责任主体；环保部门是确认是否符合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生态红线要求的责任主体；各违规企业为整改责任主体，应严格按照整改意见要求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环保、经信、市场监管、法制、供电、公安等部门是执行市政府关停决定的责任主体。
(三)严格责任追究。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本次清理整顿工作，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彻底解决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前企业环保相关遗留问题。对调查摸底不全面，清理整顿工作不到位、降低工作标准的，市政府予以通报批评；问题严重的，将视情节严肃处理；出现违法违纪问题的，将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附件：1.企业未批先建环保违规建设项目清查表
      2.备案完善（或整改规范）未批建成（已投产）建设项目汇总表

3.拟依法关闭未批建成（已投产）建设项目汇总表
4.未批已建成（未投产）建设项目汇总表
5.未批在建建设项目汇总表
6.瓦房店市清理整顿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1      
企业未批先建环保违规建设项目清查表
	基本信息
	企 业 名 称
	 （加盖企业公章）

	
	法人代表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组织机构
代码证号
	
	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地址
	

	项目信息
	名称
	建设内容
	开工建设时间
	建成时间
	投产时间

	
	
	
	
	
	

	
	
	
	
	
	

	未批先建原因
	

	生产工艺
	

	生产方案
	主要产品
	产   能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名称
	处理工艺
	处理规模

	
	废水防治设施
	
	
	

	
	废气防治设施
	
	
	

	
	固体废物处理
情况
	
	
	

	
	噪声污染防治
情况
	
	
	

	
	其   他
	
	
	

	信访情况
	□  有 （□  群访）          □  无
处理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
	□  有           □  无
处罚种类：□ 违反环评制度类、□ 违反“三同时”制度、□ 超标排放污染物、□ 违反排污收费制度、□ 其他：
处罚情况：

	环保部门核查情况
	是否触及“四条红线”
	是否符合各类生态功能区要求
	是否属于
过剩产能
	是否属于淘汰落后工艺
	是否符合规划选址要求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其他
	

	环保部门分类处理建议
	建成已投产
	建成未
投产
	在建
	转为市局清查

	
	备案完善
（或整改规范）
	依法关闭
	
	
	

	
	□
	□
	□
	□
	□

	核表人：                                     核表时间： 

                                                 （加盖环保部门公章）

	备注
	


填报说明：各类生态功能区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附件2

备案完善（或整改规范）未批建成（已投产）建设项目汇总表
填报时间：             　填报人：     　      　  核准人：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企业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是否因违反环评制度处罚
	备注

	
	
	
	
	
	
	

	
	
	
	
	
	
	

	
	
	
	
	
	
	

	
	
	
	
	
	
	

	
	
	
	
	
	
	

	
	
	
	
	
	
	

	
	
	
	
	
	
	

	
	
	
	
	
	
	

	
	
	
	
	
	
	

	
	
	
	
	
	
	


填表说明：1.请在备注中写明“未批先建”原因。
附件3       　

拟依法关闭未批建成（已投产）建设项目汇总表
填报时间：                填报人：                 核准人：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企业
	企业
负责人
	联系
电话
	不符合“四条红线”要求
	是否因违反环评制度处罚
	备注

	
	
	
	
	
	各类生态
功能区要求
	过剩
产能
	淘汰落后
工艺
	规划选址
要求
	
	

	
	
	
	
	
	
	
	
	
	
	

	
	
	
	
	
	
	
	
	
	
	

	
	
	
	
	
	
	
	
	
	
	

	
	
	
	
	
	
	
	
	
	
	

	
	
	
	
	
	
	
	
	
	
	

	
	
	
	
	
	
	
	
	
	
	

	
	
	
	
	
	
	
	
	
	
	

	
	
	
	
	
	
	
	
	
	
	


填表说明：1.各类生态功能区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2.请在不符合“四条红线”要求一栏中，选择具体事项，打“√”。
3.请在备注中写明“未批先建”原因。
附件4               
未批已建成（未投产）建设项目汇总表
填报时间：              填报人：              核准人：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企业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是否因违反环评制度处罚
	备注

	
	
	
	
	
	
	

	
	
	
	
	
	
	

	
	
	
	
	
	
	

	
	
	
	
	
	
	

	
	
	
	
	
	
	

	
	
	
	
	
	
	

	
	
	
	
	
	
	

	
	
	
	
	
	
	

	
	
	
	
	
	
	

	
	
	
	
	
	
	


填表说明：1.请在备注中写明“未批先建”原因。
附表5              　   
未批在建建设项目汇总表
填报时间：             填报人：              核准人：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企业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是否因违反环评制度处罚
	备注

	
	
	
	
	
	
	

	
	
	
	
	
	
	

	
	
	
	
	
	
	

	
	
	
	
	
	
	

	
	
	
	
	
	
	

	
	
	
	
	
	
	

	
	
	
	
	
	
	

	
	
	
	
	
	
	

	
	
	
	
	
	
	

	
	
	
	
	
	
	


填表说明：1.请在备注中写明“未批先建”原因。

附件6
瓦房店市清理整顿环保违规建设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马利民  市委常委、副市长
成  员：环保、发改、经信、规划建设、交通、市场监管、法制、供电、公安部门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由栗世君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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